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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13學年度第 1學期「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議」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4年1月15日（星期三）上午11時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102會議室 

主持人：主任委員 王修璇主任                                     紀錄：蕭皓中 

出席委員：張章堂主任、吳宏達主任、陳翠瑤組長、黃鈺茹老師、劉鎮宗老師、

林威廷老師 

列席人員：林政達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國立宜蘭大學112年度第2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議」 

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追蹤表                          會議日期：113 年3月19日 

案由 說明 承辦單位 執行情形 

化材系范國泰老 
師申請毒化物丙 
烯腈。 
食品系陳彥卉老 
師申請三氟化硼 
20%。 

因應碩士論文所需研究， 
進行合成固態高分子電 
解質及分析圓紅酵母菌 
代謝之脂肪酸，擬申請 2 
項毒性化學物質之核可。 

環安衛中心 宜蘭縣政府113年
4月18日府授環綜
字第113001335號
同意本校新申請
毒化物丙烯腈及
三氟化硼20% 

參、業務報告事項 

一、目前本校核可毒化物及關注物分別有 34種及 3種，詳如附件一及附件

二，113年度審核購買統計共 271.2公斤詳如附件三。 

二、本學年稽查實驗室發現同學易疏漏填寫毒性或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紀錄

表，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58條第 1款」有記錄、申報、

保存或報告義務，而未記錄、申報、保存或報告，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

十萬元以下罰鍰，運作毒化物請確實填寫運作紀錄表。 

三、經查察實驗室可能貯存未經核可之毒化物及關注物如下，要求實驗室檢

視，並回復實際情形，依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法第 59條第 1

款」未取得核可文件擅自運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令其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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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宜蘭縣政府環保局於 113年 12月 19日實施無預警應變，模擬情境為生

資院 7樓乙腈容器破裂傾倒 2公升，須於 30分鐘內通報環保局，並與毒

化物聯防組織商借 c級防護衣等設備，強調毒災應變首重事故通報，務

必於 30分鐘內完成通報程序以免受罰。 

五、為辨識實驗室危害屬性並建立緊急連絡窗口，中心製作本校實驗場所告

示牌貼紙(A3)預計於開學後發放予各實驗室張貼(如附件四)。 

六、中心於 1月 10日與系統組討論建置職安管理系統，規劃將教育訓練、

自動檢查表、化學品調查表、工作守則及毒化物等上傳與申請之系統化，

以利中心掌握實驗室狀況。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環安衛中心） 

案  由：森林系郭佩鈺老師申請毒化物 1 種及環工系劉鎮宗老師申請 1 種，分

列如下（申請表、SDS文件及環境部查詢資料，如附件）： 

系所/老師 毒性化學物質種類 列管編號 實驗用途 

森林系郭佩鈺老師 鄰苯二甲酣 99% 073-01 專題研究:多元醇液化 

環工系劉鎮宗老師 三氯乙烯 90% 064-01 專題研究:配置模擬汙染團 

擬  辦：經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彙整相關資料送宜蘭縣政府

環境保護局審查。 

決  議：照案通過。 

 

實驗室 負責人 毒化物或關注物 列管編號 

生物質高分子實驗室 郭佩鈺 雙酚 A 166-01 

先進能源與分子環境善用實驗室 謝哲隆 香豆素 186-01 

營養生技實驗室 李德南 硫氰酸钠 F003-01 

分子疫苗實驗室 賴裕順 硫氰酸钠 F003-01 

有機分析實驗室 薛仲娟 β-萘酚 F0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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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為加強實驗室管理，參考友校做法為每個實驗場所建置空間 3D圖，

可清楚了解各實驗室配置資訊，委員建議是否能找到經費或設備建置本校

實驗場所空間 3D圖。環安衛中心將依委員建議評估可行性。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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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校核可毒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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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本校關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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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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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